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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中党保〔2016〕21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广州中医药大学安全保卫工作 

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单位、党政管理部门： 

现将《广州中医药大学安全保卫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

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贯彻执行。 

 

 

中共广州中医药大学委员会 

2016 年 9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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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中医药大学安全保卫工作 
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（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为了确保我校的政治稳定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、科研和生

活秩序，有效预防、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置安全保卫工作突发事件

（以下简称“突发事件”）发生，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对学

校、社会的影响和损失，增强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，根据《广

东省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》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

制定本预案。 

 

第二章  适用范围 

本预案所指突发事件主要适用《广东省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

件应急预案》中规定的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，以及其他涉及安全

保卫工作职责的突发事件。 

具体包括：校园内外涉及师生员工的各种非法集会、游行、

示威、请愿以及罢餐、罢课、罢考、集体上访，聚众闹事事件；

各种非法的传教活动、政治性活动；针对学校师生员工的各类恐

怖袭击事件；集体活动中出现大规模人员踩踏、挤压造成人员伤

亡事故，建筑物倒塌造成人员伤亡事故；发生重大刑事案件、重

大交通事故、火灾事件造成人员伤亡；校园周边地区发生安全事

件以及其他影响校园安全及稳定的重大事件。 

 

第三章  组织机构 

广州中医药大学安全保卫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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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人员组成 

学校成立安全保卫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，由学校

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校领导担任组长，具体成员由相关职能部门

及二级学院分管安全保卫工作负责人担任。 

组  长：分管安全保卫工作校领导 

副组长：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、保卫处负责人 

成  员：宣传部、学生处、工会、团委、人事处、研究生院、

国际交流合作处、财务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后勤集团、信

息中心负责人、各学院党委书记 

二、应急处置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。办公室主任由学校保卫

处处长兼任，副主任由保卫处副处长担任，办公室成员由宣传部、

工会、学生处、人事处、后勤集团、保卫处、信息中心的有关人

员组成。 

三、人员分工 

（一）分管校领导负责应急处置统一指挥工作。 

（二）党办、校办负责协调校内相关职能部门，以及向上级

部门汇报。 

（三）宣传部负责媒体的新闻发布，对外报道工作。 

（四）保卫处负责组织安排学校安全保卫工作，并与公安部

门沟通联系和现场安全保卫工作的具体实施。 

（五）后勤集团负责后勤保障工作。 

（六）工会协助有关单位进行善后工作，安抚、 慰问家属

和伤员。 

（七）学生处负责协调二级学院处理突发事件工作。 

（八）人事处负责学校教职工（临时工）的稳定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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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信息中心负责校园网络与舆论的管控。 

（十）各学院党委书记负责组织协调本单位突发事件期间各

项工作。 

（十一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办公室成员负责具体落实本部门

突发事件期间各项工作任务。 

四、机构职责 

（一）学校安全保卫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职责：

负责在学校发生安全保卫工作突发事件时的组织决策，指挥突发

事件的应急响应行动, 研究制订工作方案，决定应急处置预案的

启动和终止。 

（二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办公室职责：负责执行突发事件应

急处置领导小组下达的工作任务，落实和督促各工作小组的进

度，设立 24 小时联系电话，全天候收集和汇总突发事件的进展

情况，及时向应急领导小组汇报；完成应急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

事项。 

建立、完善处突备勤工作制度，负责组建由保卫干部、校卫

队员、物业护管员和青年党团员教职工为主的安全保卫工作突发

事件应急中队，做好备勤期间训练和人员分工；当突发事件发生

时执行应急领导小组命令，集结应急中队，第一时间到达现场，

控制事态发展，维持现场秩序，负责重点部位的守护，协助公安

部门做好保护现场及取证工作，消除各种不安全、不稳定因素。 

（三）二级单位应根据工作需要成立应急处置工作小组，主

要负责处置本单位出现的突发事件，防止事态的扩大和发展，做

好师生员工的稳定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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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工作原则 

一、统一指挥，快速反应。学校安全保卫工作突发事件应急

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我校安全保卫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

置工作，建立处置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。 

二、分级处置，履行职责。突发事件发生后，应遵循分级负

责原则，处置过程实行四级处置，处置过程中原则上主要以一级

处置（二级学院、单位）为主。当突发事件未能处理时才升级为

二级处置（相关职能部门处置）、仍未能处理的升级为三级处置

（学校安全保卫工作突发领导小组处置）、若仍未能处理则升级

为四级（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）。具体分级处置流程

详见附件一。 

三、预防为主，及时控制。立足于防范，注重信息收集和研

判，尽可能地在内部化解矛盾，要把突发事件控制在基层和一定

范围内。 

四、系统联动，加强保障。发生突发事件后，各相关部门要

密切配合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全力以赴，加强各项保障措施和力量

部署，控制好局面。 

五、区分性质，依法处置。严格按照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

同性质矛盾，按照“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，可散不可聚，可顺不

可激，可分不可结”的工作原则，做到合情合理、依法办事，维

护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。 

 

第五章  突发事件的预防和报送 

一、预防预警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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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二级单位要认真研究影响学校安全稳定敏感和热点问题，

将预防工作抓早、抓细、抓苗头，特别是在敏感时期、重大政治

活动、重大节庆、重大文体活动期间，在落实安全措施的同时，

应当把握师生员工的思想动态，有针对性地做好师生员工的思想

工作，力争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，防止矛盾的扩大和激化。 

二、突发事件报送制度 

（一）突发事件报送流程（详见附件 1）。 

（二）报送制度具有时效性，从事发到报送全过程不得超过

30 分钟。 

（三）报送内容为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简要经过、事件

发生原因和性质的初步判断、初始处置情况和已采取的措施。 

（四）报送原则上实行逐级上报原则（报警 110、119 除外）。

紧急情况在学校层面内可酌情越级上报。 

（五）启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期间，各工作小组和相关

单位须实行信息每日一报制度，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汇

总、分析和研判。 

 

第六章  突发事件处置程序和具体措施 

一、常规处置 

（一）一级处置 

1.在各敏感时期或校内外存在可能影响学校安全稳定的各

种因素时，二级单位主管领导应深入到师生当中及时了解情况，

发现适用范围内的情况时，迅速查明原因及掌握情况，做好教育

引导及初步处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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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接报或发现适用范围内的情况时，当天值班干部、值班主

任、师生所在二级单位分管安全保卫工作领导应迅速赶赴现场或

采取有效措施证实情况，并第一时间控制局面，以防事态蔓延。

根据现场情况，师生所在二级单位立即启动本单位突发事件应急

处置预案，制定处置方案，具体负责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，并及

时将情况上报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同时以书

面形式向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事件的进展及

处理情况。 

（二）二级处置 

应急处置办公室协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根据二级单位成立

的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小组对事件性质、范围、程度、发展、变化

作出初步的研判后，进行妥善处置，并将处置的情况及时整理后

上报领导小组。 

（三）三级处置 

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根据事态进展及二级学院、

单位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处置情况，研究商议目前的处置原则及方

案，提出指导性意见，指导突发事件的处理。 

（四）四级处置 

若突发事件仍未解决，则启动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，

由学校突发事件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处理突发事件，会同学校相关

职能部门共同商议解决。 

二、特别处置 

若发生师生自杀、失踪、群体活动造成人员伤亡的事件，应

立即保护现场，妥善处理善后工作，减少事件引起的负面影响。

另外，要稳定师生的情绪，对情绪波动的师生进行跟踪辅导，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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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不良情绪蔓延。涉及外籍师生突发事件要及时通报学校外事处

及相关部门，依照学校规定程序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。 

在划定以上事件级别时，学校领导根据事件的发展趋势动态

而调整事件级别。学校其它类别的应急方案需要保卫部门负责具

体工作的，保卫部门根据学校领导指令执行。（详见附件 2） 

三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具体措施 

（一）校内出现涉及师生员工的各种非法集会、游行、示威、

请愿以及罢餐、罢课、罢考、集体上访，聚众闹事事件，应采取

以下措施： 

1.堵截。应急分队在校门或主要路口设立值班点，协助应急

处置领导工作办公室、学生处、研究生处和各二级学院等有关人

员在门口进行堵截，做好师生的劝阻工作。必要时由公安部门辅

助将事件控制在校内，防止其向校外发展。因各种不可控因素导

致向校外发展时，要保障师生的安全，并防止外来人员参与，全

程派员监控，及时反馈信息。 

2.劝说疏导。各二级学院领导要深入到本学院师生中去劝解

分化工作，将参与者带离现场；应急分队做好现场秩序维持和保

护工作，必要时由应急分队将其组织者、骨干分子带离现场。 

3.发生校外人员进校串联游行或校外游行队伍经过学校时，

应急分队要做好校园的守卫工作，阻止其进入校内进行活动。 

4.师生发生打、砸、抢行为及社会人员来校闹事且较为严重

的，冲击学校重点部位，除迅速控制局面、平息事态外，应将主

要带头闹事者带离现场，其余人员驱散。 

（二）各种非法宗教、政治性活动应采取以下措施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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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班干部、值班辅导员和各相关单位的负责人，及时赶到现

场，制止活动的进行，做好师生的劝说解释工作，并设法控制非

法宗教、政治性活动组织者，并及时上报。 

（三）火灾、交通、安全事故和灾害事件应采取以下措施： 

1.发生重大火灾事故，迅速组织义务消防队赶赴现场进行扑

救；根据火势报警，组织人员疏散逃生，原则是“先救人，后救

物”，由应急中队维持现场秩序，如有人员受伤，立即送往医院

进行救治，派出人员到主要路口等待引导消防车辆赶往火灾现

场。 

2.发生校园重大交通事故，应急中队和各二级单位突发事件

应急处置小组应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组织抢救，维持现场秩序，

保护现场，控制肇事者，向公安部门和应急处置小组办公室报告。 

3.师生员工群体活动及外出学习考察发生人员的重大安全

事故，活动组织负责人或知情人须立即执行突发事件报送制度，

同时，组织人员有序地疏散逃生，学校应急小组办公室根据实际

情况制定善后处置方案，协调学校和事故发生地的相关工作。 

（四）重大治安、刑事案件应采取以下措施： 

应急中队迅速赶到现场，安排人员保护现场，积极协助公安

人员勘察现场，为侦破案件提供条件。此类案件一般内部掌握，

未经同意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采访，避免影响侦查工作。 

（五）恐怖袭击应采取以下措施： 

应急中队负责立即封闭布控校园，禁止人员、车辆的进出（公

务医护人员除外），维持现场秩序，派员守护校内重要部位。若

有人员伤亡时，迅速组织力量抢救伤员。做好安抚工作，稳定师

生情绪，要求不以个人名义向外扩散消息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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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。严格控制社会闲杂人员和家长进入校园。如有个别家长来校

探视，学校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和接待工作。 

（六）校园内其他安全、自然灾害事件或校园周边安全事故

应采取以下措施： 

应急中队迅速赶到现场，维持现场秩序，迅速组织力量抢救

伤员，稳定师生情绪，做好师生紧急疏散工作。 

 

第七章  事件的善后工作与整改 

一、突发事件结束后，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对事件进行调

查和分析，明确责任，将初步责任认定意见，在突发事件处理结

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应急领导小组汇报。 

二、整改防范 

应急领导小组和各应急工作小组应分析突发事件产生的原

因、处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整改的方案和措施。应急领导

小组应组织力量对各种存在的危险因素进行排查，制定整改措

施，加强教育、引导和监控，提高防范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。 

 

第八章  其他 

一、若发生本预案未列出的安全保卫工作突发事件情况时，

参照本预案的原则和措施进行处置。 

二、本预案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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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广州中医药大学安全保卫工作 

突发事件应急报送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知情人员 

当天值班辅导员组长 
大学城校区：13725492419 
三元里校区：13710107260 

 

二级单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小组 

安全保卫工作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

安全保卫工作应急领导小组 

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，决
定是否启动相关事件应急处理预案
和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 

当天值班保卫干部 
大学城校区：18026383229 
三元里校区：36585401 

当天值班干部 
大学城校区：13798046293 
三元里校区：365854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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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广州中医药大学安全保卫工作 
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相关二级单位负责人和值班领导 

二级单位启动一级处置（启动安全保卫工作
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，并采取相应措施） 

启动二级处置（相关职能部门协助处置） 

启动三级处置（安全保卫工作突发事件应急
处置领导小组处置） 

情况有进一步发展 

 

发现在本应急预案适用范
围内或应急预案启动后，因
不可控因素影响，事态扩大 
 

事态仍未处理的，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
导小组启动四级处置，研究制定应急处理方
案，统一指挥，布置任务。 

知情人、值班干部 

接报或发现异常情

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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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6年 9月 27日印发 


